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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48       证券简称：湖南投资       公告编号：2007-021 

 

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,对公告的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3,055,060 股。 

2、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07 年 9 月 5 日。 

一、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： 

1、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要点： 

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以股改前的流

通股份176,230,848股为基数，以截至2005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资本

公积金，向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（2006年8月

17日）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转增158,607,763股，即流通股股

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的可获得9股的转增股份，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

持有10股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2.96股对价股份。 

2、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、届次 

2006年7月31日召开的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

改革相关股东会议 

3、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：2006 年 8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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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： 

1、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07 年 9 月 5 日； 

2、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13,055,060 股，占限售股份总数

的 7.94%、占无限售条件股份总数的 3.90 %和公司股份总数的 2.61%；

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： 

序 股东名称 
持有的有限售 

条件股份数量 

本次可上市 

流通股数 

（股） 

本次可上市流通 

股数占限售股份 

总数的比例（%） 

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

占无限售条件股份总

数的比例（%） 

本次可上市流通股

数占公司股份总数

的比例（%） 

1 深圳市网纵实业有限公司 6,250,000 6,250,000 3.8010 1.8669 1.25% 

2 深圳市泉来实业有限公司 5,255,060 5,255,060 3.1959 1.5697 1.05% 

3 北京汇鑫达科贸有限公司 400,000 400,000 0.2433 0.1195 0.080% 

4 无锡市南泉机械配件冷作厂 200,000 200,000 0.1216 0.0597 0.040% 

5 上海亮人商贸有限公司 150,000 150,000 0.0912 0.0448 0.030% 

6 上海集团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100,000 100,000 0.0608 0.0299 0.020% 

7 上海海辉劳动服务部 100,000 100,000 0.0608 0.0299 0.020% 

8 上海世涛贸易有限公司 100,000 100,000 0.0608 0.0299 0.020% 

9 
陕西人民政府 

驻新疆办事处陕西大厦 
50,000 50,000 0.0304 0.0149 0.010% 

10 
上海鼎天大楼 

清保工程有限公司 
50,000 50,000 0.0304 0.0149 0.010% 

11 深圳市藏龙实业有限公司 50,000 50,000 0.0304 0.0149 0.010% 

12 上海皓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0,000 50,000 0.0304 0.0149 0.010% 

13 上海平升工贸有限公司 50,000 50,000 0.0304 0.0149 0.010% 

14 北京今日华商广告有限公司 50,000 50,000 0.0304 0.0149 0.010% 

15 成都泰克电子有限公司 50,000 50,000 0.0304 0.0149 0.010% 

16 孙时轮等 5 名自然人 50,000 50,000 0.0304 0.0149 0.010% 

17 葛  玉  虎 50,000 50,000 0.0304 0.0149 0.010% 

18 汤一新、汤永新 50,000 50,000 0.0304 0.0149 0.010% 

合      计 13,055,060 13,055,060 7.9394 3.8993 2.6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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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 

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

1、承诺情况： 

（1）法定承诺事项： 

非流通股股东将遵守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履行法定承诺义

务。 

（2）股权激励计划承诺事项： 

为了增强流通股股东的持股信心，激励管理层的积极性，使管理

层与公司股东的利益相统一，公司控股股东——长沙市环路建设开发

有限公司将推动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按有关规定制订管理层

股权激励计划。   

2、承诺履行情况： 

（1）公司非流通股东均严格履行了股权分置改革锁定期的承诺。 

（2）截止目前，公司尚未实施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承诺的管理

层股权激励计划。目前公司正积极与国资部门沟通，待其出台相关政

策指引后，以此制定相应股权激励方案。 

（3）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严格履行了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

信息披露义务，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。 

综上所述，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

所做出的各项承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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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股本变动结构表： 
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(+、-） 本次变动后  

项      目 
数量 比例 本次变动数量 数量 比例 

一、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

1、国家持股 

2、国有法人持股 

3、其他内资持股 

其中：境内法人持股 

      境内自然人持股 

4、外资持股 

其中：境外法人持股 

      境外自然人持股 

二、无限售条件股份 

1、人民币普通股 

2、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

3、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

4、其    他 

164,426,663 

 

151,322,140 

 

12,955,060 

 59,463 

 

 

 

334,789,148 

334,789,148 

32.936%

 

30.311%

 

2.595% 

0.011% 

 

 

 

67.063%

67.063%

-13,055,060 

 

0 

 

-12,955,060 

-100,000 

 

 

 

+13,055,060 

+13,055,060 

151,371,603 

 

151,322,140 

 

0 

  49,463 

 

 

 

347,844,208 

347,844,208 

30.322%

 

30.311%

 

   0% 

0.011% 

 

 

 

69.678%

69.678%

 

三、股份总数 499,215,811 100% 0 499,215,811 100% 

 

五、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： 

在湖南投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提供的有关资料和说明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前提下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以下核查

意见：  

1、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2006 年 8 月 18 日实施至今，湖南投资

提出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作出的

承诺，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

圳分公司锁定。 

2、本次湖南投资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关于上市公司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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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》等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则。 

 

六、其他事项： 

1、公司限售股份不存在垫付对价情形及偿还情况； 

2、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

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： 

1、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

2、保荐机构核查报告 

3、深交所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 

 

 

 

 

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 事    会 

二○○七年九月四日 


